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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预防为先，防纠纷于“未然”

“多亏法院释法说理，理清用工管理

风险点，让我们意识到企业在经营上还存

在一定问题，仍需规范。”今年春节前夕，

望春法庭联合区人社局、总工会，召开专

题座谈会助力企业规范用工，13家企业的

17 名代表参会。法庭工作人员通过面对

面交流、答疑解惑，并给予用工方面的法

律建议，推动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良性发

展。

近年来，海曙法院主动融入社会治理

大格局，抓实诉源治理，织密企业用工风

险隐患防控网络，从源头预防劳动争议矛

盾纠纷发生。该院联合区人社局、总工会

以及市律协等部门，常态化走访辖区重点

企业及劳动纠纷矛盾高发企业，摸排用工

风险隐患。

“劳动合同签订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企业不付我加班费，我该怎么维权？”与

此同时，法院通过开展培训会、座谈会等

常规普法活动，助力打造“无讼园区”。目

前，全市已有 70 名律师加入精准普法活

动，已普法21场，听课企业达382家、人数

424人。

多元解纷挺前，断纠纷于“已然”

此前，某磁业公司 14 名劳动者以公

司欠付工资为由，向海曙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被告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并向区检察

院申请支持起诉。承办法官在了解原、被

告生活和经营情况后，与检察院积极沟

通，秉持注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利益衡平

的理念，帮助双方达成一个月内给付劳动

者报酬的调解协议。

从立案起算仅耗时6天，法院通过“支

持起诉+诉前调解”，与检察院联动化解这

14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将诉前调解

提档升级。

近年来，海曙法院在诉讼服务体系上

打造多元解纷“快车道”，通过加强劳动争

议案件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无

缝对接，依托数字化法院，助力劳动争议

案件“快立、快调、快审、快执”。

海曙法院先后与市律协、区总工会、

区仲裁委等 10余家单位组织签订多元解

纷合作协议，整合基层社会治理力量，加

大纠纷诉前调解力度。该院在高桥司法

所、望春工业园区、高桥商会、区仲裁委

等地设立共享法庭，及时响应连线，通过

法官“在线释法”，促进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双方达成和解。同时，成立“春风驿

站”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将法律关系相

对复杂、专业性较强的案子分流给律师

调解。

不仅如此，海曙法院还在审判工作上

提质增效。针对复杂、重大、涉案人数众

多的案件，法院定期召开劳动争议审执会

议，形成意见备忘录，指导劳动争议矛盾

纠纷审判工作。

一案一建议，化纠纷于“毕然”

结案不是终点，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永

远在路上，法院能够为促进企业规范用工

做些什么呢？

针对企业败诉的劳动争议案件，海曙

法院审判团队随案发送“一案一建议”，例

如承办法官在审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

发现某公司在劳动合同的订立及履行方

面存在着一些易引发后续劳动争议的问

题，遂向该公司发出关于合理规范劳动

者岗位工资、工资计算方式、年休假等的

司法建议，提示案件反映出的企业用工

风险隐患，对症下药给出“良方”。通过

定向送法，进一步从源头上预防劳动争

议矛盾纠纷发生。截至 2023 年 8 月，审

判团队共发送“一案一建议”风险提示 10

余条。

一纸一案一建议，展现的是办案法官

在办理案件之余优化营商环境的大局观，

是海曙法院在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同时，

积极延伸司法服务，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

体现。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海曙法院

负责人表示，该院将继续以“源头预防为

先、多方解纷挺前、司法服务在后”的一

体化全链式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为抓手，

维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权益，促进

职企双向奔赴，为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驾护

航。

劳动纠纷多元解 绘就法治新“枫”景劳动纠纷多元解 绘就法治新“枫”景

（2023）浙0106民初6255号
袁培明：本院受理原告朱国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106民初
62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6139号
张帅珍：本院受理原告袁洁诉被告张帅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106
民初6139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5144号

舒玉英：本院受理原告何婕与被告舒玉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106民初51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657号
韩立江、莫冬英：本院受理来利生与韩立江、莫冬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浙0108民初3657号］。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5480号

何丹香：本院受理原告傅水民与被告傅国民、傅国珍
与第三人何丹香、傅承伟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
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依法由原告继承原告母亲
的遗产，即位于杭州市钱塘区纬六路1077号临江佳苑62
幢3单元302室的房屋（现估价为10000元/平方，共
7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12日9时30分在本院义
蓬人民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联系人：葛红卫，
联系电话：0571-82165757。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3314号
姜伟：本院受理苗文灏诉姜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114民初331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姜伟自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苗文灏货款20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
2022年6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3年4月13日为957.95元）。如被告姜伟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1元，由被告姜伟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5273号
宋兴条（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新湾街道建华村19

组12号）：本院受理陈丽君诉你、冯红军、冯伊、冯波、冯志
远债权人代位析产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撤销
你放弃享有家庭共有安置房份额权利的行为，该放弃的
行为自始无效；2.对五被告拆迁所得安置房进行析产分
割，分割出属于你的五分之一的份额（安置面积70平方、
市场估价约32万元）；3.对五被告拆迁所得安置房结算款
42359元进行析产，分割出属于你的五分之一的份额计
8471.8元；4.五被告承担原告为撤销被告行为而支付的
律师费5000元；5.五被告承担原告为撤销被告行为而向
公证处支付的查档费50元；6.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五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1日9时30分在本院义蓬
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民初392号

御景安（深圳）实业有限公司、山西宏胜鹏达能源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门市鹏润五金制品经营部与被告恒
大地产集团上海盛建置业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御景安（深圳）实业有限公司、山西宏胜鹏达能源有限公
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民初392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裁定：准许
原告海门市鹏润五金制品经营部撤回对被告恒大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子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御景安（深圳）实业有限公司、山西宏胜鹏达能
源有限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6320号
覃晶(公民身份号码4522251994****4221)：本

院受理原告朱宣瑞诉被告覃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
民初63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覃晶返还原告
朱宣瑞714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85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2235元，由被告覃晶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7459号
王陈（公民身份号码3310021992****4317）：本

院受理原告沈磊与被告王陈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等材料。沈磊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
5000元及利息(以借款5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2年2月
1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退
还定金1500元；三、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24日9时00
分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765号
蔡春锋（公民身份号码：3325261991****8311）：

本院受理原告顾冬坤与被告蔡春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6民初3765号民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被告蔡春
锋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顾
冬坤借款2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自2018
年9月25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月利率1.5%计
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自2021年4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被告蔡春锋
已经支付的2100元可作为利息予以折抵]。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7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70元，由被告蔡春
锋负担（其中公告费650元原告已缴纳，被告应在履行前
述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562号
刘进立（公民身份号码：4107271973****6977）：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被告刘
进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3562号民
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进立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
分行借款本金48658.31元、分期手续费3499.44元，并
支付截至2022年12月7日的利息3849.99元，此后利
息按双方协议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刘
进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律师费710元；三、驳回原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297元，由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负担68元，被告刘进立负担1229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刘进立负担；保全费619元，由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负担33元，被告刘
进立负担586元（保全费、公告费原告已缴纳，被告应于
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842号之一
王瑞（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90****3234）：本

院在审理原告熊勇与被告王瑞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384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瑞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熊勇加工费20564元，并支
付该款自2023年7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314元，减半收取157元，保全费226元，共计383元由
被告王瑞负担（保全费原告已支付，在被告履行付款义务
时一并支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559号

罗路荣（公民身份号码：5112241981****7854）：
本院受理原告宋彬与被告罗路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
民初3559号民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被告罗路荣应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宋彬借款
77300元并支付以77300元为基数自2023年1月1日起
按年利率14.6%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733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罗路荣负担（公告费原告已缴纳，被告应于履行上述付
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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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通讯员 张晴 周寅寅

今年以来，宁波海曙法院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着力解决职工、民营企
业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该院打造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
专业法庭，由望春法庭集中办理全区
劳动争议案件，提升专业化审判水
平。在“疗未病+治已病+防再病”的
劳动纠纷闭环化解思路引领下，搭建

“源头预防为先、多元解纷挺前、司法
服务在后”的一体化全链式劳动争议
解决机制，努力实现“纠纷少发生，发
生少诉讼，诉讼少对抗”。

今年1-8月，望春法庭审结劳动
争 议 案 件 208 件 ，调 撤 率 达 到
48.07%，服判息诉率 78.89%，同比
上升5.69%，自动履行率78%。


